庄河市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23号）、《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的通知》（辽政办发〔2019〕19号）、《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大连市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的通知》（大政办发〔2019〕55号）和辽宁省、大连市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加快推进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加速推广ETC安装使用，实现国家、辽宁省制定的不停车快捷收费目标，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坚持“远近结合、统筹谋划，科学设计、有序推进，安全稳定、提效降费”的原则，加快推进高速公路ETC安装使用。以2018年全市汽车保有量10.12万辆为基数，2019年底汽车ETC安装数量达到8.1万辆以上，安装率达到80%以上，高速公路入口车辆使用ETC比例达到90%以上。

二、工作任务

（一）做好各类车辆的调查摸底工作

1.组织全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车辆的调查摸底工作，制定ETC安装计划，7月24日前将计划报至庄河市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详见附件1）。（责任单位：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组织市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个人车辆的调查摸底工作，制定ETC安装计划，7月24日前将计划报领导小组办公室。（责任单位：市直机关工委）

3.按照管理权限分别组织国有企业公务车辆及单位职工个人车辆的调查摸底工作，制定ETC安装计划，7月24日前将计划报领导小组办公室。（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国资局]、市发展改革局、市交通运输局、大连北黄海经济区管委会）

4.组织本乡镇（街道）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个人车辆及社会车辆的调查摸底工作，制定ETC安装计划，7月24日前将计划报领导小组办公室。（责任单位：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5.组织道路运输经营企业对客运车辆、租赁汽车、货运车辆等营运车辆进行调查摸底，制定ETC安装计划，7月24日前将计划报领导小组办公室。（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二）组织安装使用ETC

1.组织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车辆率先安装使用ETC，2019年7月底前完成。（责任单位：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按照管理权限分别组织国有企业公务车辆率先安装使用ETC，2019年7月底前完成。（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国资局]、市发展改革局、市交通运输局、大连北黄海经济区管委会）

3.组织道路运输经营企业客运车辆、租赁汽车、货运车辆、出租车等营运车辆安装使用ETC，2019年11月底前完成。（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4.动员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单位职工个人车辆安装使用ETC，2019年11月底前完成。（责任单位：市直机关工委，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5.按照管理权限分别动员国有企业的单位职工个人车辆安装使用ETC，2019年11月底前完成。（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国资局]、市发展改革局、市交通运输局、大连北黄海经济区管委会）

6.深入社区和村屯，宣传、动员和组织本辖区内社会车辆（含总质量4.5吨以下货车）安装使用ETC，2019年12月底前完成。（责任单位：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7.加大推广ETC应用场所，引导鼓励ETC在港口、火车站、客运站停车场等涉车场所应用。（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

8.落实机动车注册登记信息共享政策，便利车辆安装ETC车载装置。（责任单位：市公安局交管大队）

到2019年底，全市汽车ETC安装率达到80%以上，高速公路入口车辆使用ETC比例达到90%以上。

（三）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

1.现有车辆免费安装ETC车载装置，落实对ETC用户不少于5%的通行费优惠政策。

2.货运车辆的ETC车载装置使用，现阶段政策采用非现金支付，享受车辆通行费折扣优惠。

3.各商业银行依托银行网点、检车线、洗车场等车辆集中场所，增加安装网点，方便公众就近便捷免费安装；安排工作人员分时段、分区域到各乡镇（街道）、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集中统一办理。

4.根据安装使用ETC需求，组织提供互联网发行、预约安装、上门安装等服务。

5.加快完善高速公路信用体系，对偷逃车辆通行费等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

三、各部门工作职责

市委宣传部负责我市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有关宣传工作。

市直机关工委负责动员各级党政机关单位职工个人车辆安装使用ETC。

市发展改革局支持开展我市高速公路信用体系建设。

市公安局落实机动车注册登记信息共享政策，负责拥堵路段、时段车辆分流，负责路警联合治超工作，拓展ETC服务功能，配合增加安装网点。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牵头协调推进我市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组织交通运输营运车辆ETC安装工作，负责路警联合治超工作，拓展ETC服务功能，完善高速公路信用体系。

市财政局[市国资局]、市发展改革局、市交通运输局、大连北黄海经济区管委会负责按管理权限推进国有企业公务车辆和单位职工个人车辆ETC安装使用工作。

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负责推进全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车辆安装使用ETC工作。

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对本辖区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个人车辆以及社会车辆进行调查摸底工作，制定ETC安装计划，并深入社区和村屯宣传、动员和组织安装使用ETC，配合增加安装网点。

中国人民银行庄河市支行配合做好手机移动支付在人工收费车道全覆盖工作，完善结算系统，配合做好高速公路信用体系建设工作。

各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华夏银行）负责车辆ETC安装工作，拓展ETC服务功能，增设ETC安装网点，简化安装程序，提高安装效率，制定优惠政策，方便群众就近便捷免费安装。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政府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的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领导小组（详见附件1），负责统筹相关工作，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指导督促各成员单位落实工作措施。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领导小组日常事务性工作，落实任务，组织协调，督促检查；组织实施具体工作，调度工作进展情况；向上级有关部门请示相关事宜和汇报进展情况。

（二）细化工作方案

各乡镇（街道）、相关部门要制定工作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工作任务，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部门及责任人，按时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完成任务。

（三）全面加强超限治理工作

落实各级政府超限治理工作主体责任，强化源头治理，加大路警联合执法力度，提升路面管控水平，严格实施一超四罚，积极开展科技治超与信用治超。

（四）强化督导和考核通报

各乡镇（街道）、相关部门单位要有序快速推进ETC发展应用，坚决杜绝不作为、慢作为，确保ETC发行工作规范有序开展。要安排专人做好ETC安装推进工作情况统计和信息汇总，于2019年7月24日下班前报送联络员信息，并于每周四17时前将本地区、本部门工作进度情况报领导小组办公室，重点报措施、成效等相关数据（联系人：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王阁，联系电话：133****9997、89716963，邮箱：67115998@qq.com）。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实行周调度、旬通报制度，对各乡镇（街道）、相关部门单位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跟踪督导。

（五）加强宣传引导

制定宣传方案，加强对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相关政策的宣传解读。充分利用收费站、服务区、银行网点、电视新闻、报纸、交通广播等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正确引导社会预期，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加强舆论监测，及时妥善处置突发事件，确保社会稳定。

附件1

庄河市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苏长忠  副市长

副组长：李秀敏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成  员：兰德龙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玉春  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

孔凡勇  市发展改革局党组成员
孙文举  市公安局副局长

马忠忱  市财政局副局长

胡兴彦  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张国涛  大连北黄海经济区管委会财务融资部负责人

王鹏飞  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

张吉新  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主任

李广庆  中国人民银行庄河市支行副行长

郭  鹏  城关街道人大街工委主任

孙德义  新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刘海春  兴达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郭贤升  昌盛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郑洪爽  兰店乡副乡长

张学渊  吴炉镇副镇长

邹  胜  黑岛镇副镇长

潘  勇  青堆镇副镇长

王  昆  鞍子山乡副乡长

吕  源  栗子房镇副镇长

初成伟  大郑镇人大主席

胡润忠  石城乡副乡长

潘  龙  王家镇副镇长

郑吉成  城山镇副镇长

李  惠  徐岭镇副镇长

盛国威  太平岭乡副乡长

姜福龙  蓉花山镇副镇长

姚学奎  步云山乡人大主席

管  涛  桂云花乡副乡长

张晓辉  光明山镇副镇长

尹茂东  长岭镇按副乡科级管理干部

王  紫  荷花山镇副镇长

宋元杰  大营镇副镇长

李  凯  仙人洞镇副镇长

赵正东  塔岭镇副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交通运输局，联系电话：89716963），李秀敏兼办公室主任，张子林（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张吉新兼办公室副主任。
附件2

庄河市推进ETC安装工作联络员回执表
	联系人姓名
	职  务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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